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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測驗名稱
	注意事項

	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
	1.適用對象：6歲~16歲11個月。
2.實足年齡16歲0個月~16歲11個月，認知缺損者以兒童版施測。
3.特教學校僅施測分測驗1~7，共7個分測驗；一般學校不分障別一律施測分測驗1~10、13、16，共12個分測驗。

	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
	1.適用對象：16歲~90歲11個月。
2.實足年齡16歲0個月~16歲11個月，認知正常者以成人版施測。
3.全部分測驗皆須施測。

	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3版(中文版)
	1.適用對象：幼兒版2歲~5歲、兒童版6歲~17歲兒童，成人版18歲~90歲以上。
2.跨教育階段鑑定兒童版僅施測「教師評」；新鑑定、重新鑑定及更改障礙類別「家長/照顧者評」及「教師評」皆須施測。成年(18歲以上)僅施測「家長/照顧者評」。
3.跨教育階段鑑定僅須完成總結頁；新鑑定、重新鑑定及更改障礙類別，除完成總結頁外，須另外再完成分析頁。

	新編國民中學國語文成就測驗七、八、九年級
	1.適用對象：高一至高三。(高二以上測驗結果供參考)
2.採團測，不可報讀。
3.分甲、乙兩式，擇一式施測即可。

	新編國民中學數學成就測驗七、八、九年級
	1.適用對象：高一至高三。(高二以上測驗結果供參考)
2.採團測，不可報讀。
3.分甲、乙兩式，擇一式施測即可。

	書寫表達診斷測驗七至九年級
	1.適用對象：高一至高三。(高二以上測驗結果供參考)
2.採團測。
3.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式，擇一式施測即可。

	情緒障礙量表(第二版中文版) SAED-2 (含評量表、觀察表、訪談表)
	1.適用對象：5歲0個月~18歲11個月。(超過年齡測驗結果供參考)
2.鑑定或持續追蹤學生是否為情緒行為障礙時，參照「非情緒障礙組」常模。
3.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教育介入或其他服務參考時，參照「情緒障礙組」常模。

	注意力缺陷/過動障礙測驗ADHDT
	適用對象：臺灣版4歲~18歲個月。(超過年齡測驗結果供參考)

	自閉症訪談紀錄表
	新鑑定、重新鑑定及更改障礙類別皆須完成。

	自閉症入班觀察表
	新鑑定、重新鑑定及更改障礙類別皆須完成。

	自閉症檢核表
	包含：「高中職學生人特質量表」及、「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」，都須施測。


備註：魏氏智力量表1年內不得重複施測，其他測驗3個月內不得重複施測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3.09修


